
 

花蓮縣選舉委員會辦理本縣第 17屆縣長、花蓮

縣議會第 18屆議員、花蓮縣第 17屆鄉(鎮、市)

長、第 20屆鄉(鎮、市)民代表暨村(里)長選舉

期間聘兼顧問名單 
 

姓名 現職 進用依據 主要工作事項 擔任顧問之

期間 

艾 鵬 花蓮縣

警察局

局長 

中央選舉委

員會暨所屬

選舉委員會

顧問遴聘要

點 

辦理花蓮縣第 17屆

縣長、花蓮縣議會第

18屆議員、花蓮縣第

17屆鄉(鎮、市)長、

第 20屆鄉(鎮、市)

民代表暨村(里)長

選舉期間應主任委

員之諮詢及交辦事

項。 

 

自 103年 8月

16日起至 103

年 12月 15日

止，為期 4個

月。 

以下 

空白 

 

    

 


